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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2          证券简称：乾照光电        公告编号：2021-027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况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照光电”或“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是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

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2020 年末的各类存货、

应收款项、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开发支出等资产进

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长期股权投

资下被投资企业持续亏损情况，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开发支出的可

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需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

损失的相关资产进行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

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具体计提减值准备金额详见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计提减值金额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5,152,456.47 

存货跌价准备 105,686,077.41 

合计 120,838,533.88 

注：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期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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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金融工具减值计提方法 

本公司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合同资产、租赁应收款、贷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等，以

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准备。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

均值。信用损失，是指本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

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其中，

对于本公司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应按照该金融资产经信用

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金融工具整个预计存续期内所有可能发生

的违约事件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 

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资产负债表日后 12 个月内（若金融工

具的预计存续期少于 12 个月，则为预计存续期）可能发生的金融工具违约事件

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是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一部分。 

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

分别进行计量。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段，

本公司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

后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本公司按照该工

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

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

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公司假设其信用风险

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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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于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及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按照

其未扣除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对于处于第三阶段的金

融工具，按照其账面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后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

入。 

对于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及应收款项融资，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

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票据、应

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及应收款项融资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计提单项减值准备。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

款及应收款项融资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

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及应收款项融

资等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票据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票据组合  商业承兑汇票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

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账款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账款组合 1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客户款项 

应收账款组合 2 应收芯片类客户款项 

应收账款组合 3 应收照明类客户款项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

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

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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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其他应收款组合 1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其他应收款组合 2 应收押金和保证金 

其他应收款组合 3 应收其他款项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款项融资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款项融资组合  应收票据-银行承兑汇票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款项融资，均为银行承兑汇票，信用风险和延期付款

风险很小，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

预测，期末应收款项融资不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应收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存

在减值，故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

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①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

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

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

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为

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②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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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

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材料

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③存货跌价准备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

按存货类别计提。 

④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额

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 

（3）长期资产减值计提方法 

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

形资产等（存货、递延所得税资产、金融资产除外）的资产减值，按以下方法确

定： 

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

本公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使用

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

象，每年都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

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

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

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6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二、本次核销坏账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

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对公司部分无法收回

的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款进行清理，并予以核销。本次核销的应收款项合计 78,

371,270.48 元，其中：应收账款 78,173,670.16 元，其他应收款 197,600.32 元，此

次核销的应收款项均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本次申请核销的坏账形成主要原因是：经营实体已被吊销、注销，预计无法

收回；已经司法判决，无可执行款；公司被列为失信人、公司进入破产清算，预

计无法收回。核销的坏账经公司审慎判断，通过协商、诉讼等多种渠道催收，全

力追讨，确认已无法收回，为客观、公允、谨慎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经营成

果，对其进行核销。核销后，公司对核销的应收款项仍保留继续追索的权利，并

继续催收款项。 

其中重要的应收账款核销情况： 

单位名称 
应收账

款性质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盈辉光电（漳州）有限公司 货款  17,488,018.18  
经营实体已被吊销，预计无

法收回 

随州市美亚迪光电有限公司 货款  6,335,076.30  

无偿还能力，自 2017 年法

院判决书下达后一直无法

履行还款责任 

深圳市星明德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货款  6,174,597.66  已判决，无可执行款 

深圳市盈辉光电套件有限公司 货款  5,946,928.54  
经营实体已被吊销，预计无

法收回 

厦门鑫玛斯德电子有限公司 货款  5,267,792.35  
经营实体已注销，预计无法

收回 

威海瑞奇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 
货款  4,909,206.15  已判决，无可执行款 

深圳市龙歌光电有限公司 货款  4,051,615.44  

2016 年已判决，无可执行

款；公司被列为失信人，预

计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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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正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3,259,736.27  

2016 年已判决，无可执行

款；公司进入破产清算阶

段，预计无法收回 

福建省上杭华丰工贸机械有限

公司 
货款  3,216,456.42  已判决，无可执行款 

漳州诚辉光电有限公司 货款  2,850,672.57  
经营实体已注销，预计无法

收回 

徐州宏光电子有限公司 货款  1,810,836.63  
经营实体已被吊销，预计无

法收回 

深圳市龙信诚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货款  1,445,660.34  

2013 年经营不善，企业倒

闭，法人代表下落不明，

2017 年被吊销营业执照 

深圳市阿里山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 
货款  1,436,712.86  

经营实体已注销，预计无法

收回 

安徽泽瑞光电有限公司 货款  1,423,557.00  已判决，无可执行款 

江西好英王光电有限公司 货款  1,370,254.98  已判决，无可执行款 

深圳市蓝科电子有限公司 货款  1,279,365.00  
公司进入破产清算阶段，预

计无法收回 

许昌稳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1,260,601.45  2015 年已判决，无可执行款 

深圳市江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1,118,010.32  

2017 年已判决，无可执行

款；公司被列为失信人，法

人代表失联，预计无法收回 

深圳昭和光电有限公司 货款  1,070,574.92  

2014 年已判决，无可执行

款；公司被列为失信人，预

计无法收回 

浙江聚恒太阳能有限公司 货款  1,050,000.00  
公司进入破产清算阶段，预

计无法收回 

深圳市创信彩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货款  1,003,322.06  

2014 年公司倒闭，法人代表

失联，已判决，无可执行款；

公司被列为失信人，无法收

回 

合计 -- 73,768,995.44 --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0 年计提减值准备合计 120,838,533.88 元，其中信用减值损失 15,15

2,456.47 元，资产减值损失 105,686,077.41 元，影响公司 2020 年利润总额 120,8

38,533.88 元。本次计提各项减值准备遵守并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法规等相

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以及资产减值损失不存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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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核销的应收款项合计 78,371,270.48 元，公司在以前年度计提坏账准备

金额 78,350,100.60 元，本年度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21,169.88 元，对公司 2020 年

度利润总额产生的影响为 21,169.88 元。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

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

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核销后公司财务部将建立已核销应收

款项的备查账，其决策程序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

计师审计确认。 

 

特此公告！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